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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文件 

 

 

 

大交大发〔2018〕89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马云东 

 
关于印发《大连交通大学 

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处（室、部）、各学院、各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大连交通大学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 

2018年9月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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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落实本科教学中心地位，促进学校各级领导干部

深入教学一线，了解与掌握学校教学工作动态，发现与解决教

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倾听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与建议，不

断提高教学质量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听（看）课人员 

学校党政领导，全校中层领导干部。 

二、听（看）课次数 

1.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。 

2.职能部门领导干部每学期听（看）课不少于 3 次。 

3.教学单位领导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5 次。 

三、听（看）课范围 

1.学校为全日制本科生所开设的课程。 

2.校领导听课以联系单位为主，每学期每位校领导至少听

1 次思想政治理论课。 

3.党政群团管理机构、科研机构、教辅机构、直属机构领

导干部听（看）课应立足本职工作和本人专业，兼顾公共课、

专业课、公选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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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教学单位领导干部听课主要选择本单位教师讲授课程

和为本单位学生开设的课程。 

5.领导干部可根据学校本科教务管理系统发布的课表选

择听（看）课课程、班级和授课教师；或依据教务部门或教学

单位的建议，有针对性地选择听（看）课程。 

四、听（看）课要求 

1.尊重授课教师，提前到达授课地点，至少要完整听（看）

一小节课。 

2.听课重点关注教师立德树人落实到课程教学过程的情

况，并就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，学生的课堂纪律、课堂

氛围和教学效果在课后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。 

3.看课重点了解、掌握和记录有关教学环境、教学设施（条

件）以及师生对本课程教学或其他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 

4.认真填写《大连交通大学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评价表》，

从教师授课情况、学生表现、教学条件三个方面分优、良、中、

差四个等级进行评价。根据自身的职责范围对发现的问题提出

处理意见，或将信息及时反馈至相关教学单位和教学质量监控

与评估中心（以下简称质量中心）。 

五、听（看）课组织与管理 

1.质量中心负责全校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工作的组织工作。 

2.校级领导的听课由党政办负责管理，教学单位领导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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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听课由各教学单位负责管理，其它部门应以部门为单位进行

管理。各单位建立听（看）课原始档案，每月做好听（看）课

汇总工作。 

3.每学期的第八周、第十六周，各部门将领导干部听（看）

课情况与反映的问题进行汇总统计，并通过 OA 发至质量中心。 

4.质量中心将听（看）课情况与反映的问题进行整理、归

纳。每学期的期中、期末，质量中心将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评

价结果作为教学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的重要内容进行反馈、通报。 

六、其它事项 

1.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结果作为本科教学工作评价指标内容。 

2.本办法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大连交通大学

领导干部听课制度》(大交大发〔2006〕189 号)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大连交通大学领导干部听（看）课评价表 

 

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拟文 2018年9月5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5 份） 


